
日前，罗湖区笋岗街道“20200720”触电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已

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批复，现予以发布。

2020年9月24日

罗湖区笋岗街道“20200720”触电

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区政府：

2020 年 7 月 20 日 11 时 20 分许，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洪

湖路 12 号洪湖花园 3C 座 3F007 号商铺（拉伽瑜伽店）装修施

工现场发生 1 起触电事故，造成 1 名工人谭静死亡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

号令）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的《授权

书》（罗府函﹝2015﹞195 号）的规定，罗湖区政府成立了由区

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罗湖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笋

岗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“罗湖区笋岗街道‘20200720’触

电一般事故调查组”。同时，还聘请了深圳惠安天下电气消防

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事故原因技术分析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，查清了

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, 在对事故原因和责任

认定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

故防范整改措施。现形成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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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发工程名称及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

洪湖花园 3C 座 3F007 号商铺（拉伽瑜伽店）装修工程（以

下简称“事发装修工程”）

2.工程概况

事发装修工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洪湖路 12号洪湖

花园 3C 座 3F007 号商铺（拉伽瑜伽店，以下简称“事发商铺”），

总建筑面积 407 ㎡，使用面积为 244.2 ㎡，装修内容为商铺硬

装修（不包括中央空调接入工程和店内消防项目），装修费用

为 20 万元。（见图 1、图 2）

图 1 事发拉伽瑜伽店地理位置图

（来源于网络地图）

图 2事发拉伽瑜伽店平面布置图

图纸提供人：楚关

图纸提供时间：2020 年 8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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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装修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8 日，计划竣工时

间为 2020 年 7 月底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（个人）基本情况

1.事发装修工程承包人：楚关，男，37 岁，汉族，湖南省

湘阴人。楚关未注册成立公司，个人承包事发装修工程。

2.事发装修工程发包人（事发商铺承租人）：刘芳，女，

37 岁，汉族，湖南省岳阳人。事发装修工程发包后，刘芳于 2020

年 7 月 14 日注册成立了深圳市长晟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长晟健康管理公司”），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MA5G9X7Q77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湖景

社区洪湖路10号洪湖花园303-19 ；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

然人独资)；注册资本：60 万人民币；法定代表人：刘芳；经营

范围：健康养生管理咨询（不含医疗行为）；瑜伽培训；信息

咨询。

3.事发商铺出租单位：深圳市乐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乐学文化公司”）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07 月 24 日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349651850G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

罗湖区笋岗街道湖景社区洪湖路 10 号洪湖花园 303-29 ；公司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曹昌

斐；经营范围：文化活动策划；从事广告业务；文具用品、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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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用品、首饰、工艺美术品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的销售。物

业管理；自有物业租赁。许可经营项目是：教育培训。

4.事发商铺物业管理单位：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洪湖花园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洪湖花园管理处”）。该公司成

立 于 1996 年 06 月 13 日 ；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440300892294170W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洪湖路一号；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；负责人：冯炳庆；经营范围：

洪湖花园物业管理；房地产经纪。

（三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

1.属地管理单位

事发装修项目属地管理单位为罗湖区笋岗道办事处（以下

简称“笋岗街道办事处”）和湖景社区工作站，负责辖区小散

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承担小散工程备案服务，开展小散工

程日常安全巡查。

2.行业主管部门

事发装修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为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（以下

简称“区住房建设局”），负责具体协调指导全区房屋装修小

散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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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发前施工情况

2020年 7月 20日 8时许，楚关雇用的电工田宇和木工谭静、

倪伟平、邓新华、周正仁、林国良等 6 名工人到达洪湖花园 3C

座 3F007 号商铺（拉伽瑜伽店）装修施工现场，分别按照楚关

提前布置的工作安排开始施工作业。

10 时许，由于事发商铺门口装饰梁需要封板，田宇就开始

拆除事发商铺门口承重立柱上原安装有的应急灯、疏散指示标

志灯及接线盒、消防电源线金属导管（以下简称“金属导管”）。

田宇先将应急灯接线盒盖板拆除，用绝缘钳依次将接线盒内的

黄色、蓝色、黄绿色消防电源线剪断，再用绝缘胶布将剪断位

置处上方的电源线端头包裹好。接着，田宇松开接线盒下方的

金属导管管卡，将接线盒下方的金属导管和 3 根消防电源线剪

断位置处以下的电源线拆除，最后再将接线盒底盒及上端免护

套杯梭拆除。田宇在拆除接线盒底盒时，将 3 根消防电源线剪

断位置处上方的电源线沿剩余未拆除部分金属导管管口向上弯

曲（见图 3、图 4）。完成拆除后，田宇就在事发商铺大门装饰

立柱上重新布线安装疏散指示标志灯的底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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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承重立柱上的应急灯、疏散指示标志灯、消防电源

线及金属导管拆除后现状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
图 4 事发位置及周边情况示意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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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0 年 7 月 20 日 11 时许，谭静走到承重立柱旁测量装饰

梁尺寸，开始安装装饰梁侧板。谭静安装完 3 块装饰梁侧板，

准备安装装饰梁上部侧板时，发现吊顶下方剩余未拆除部分金

属导管阻挡了装饰梁上部侧板的安装。谭静就站在木质人字梯

上用手将剩余未拆除部分金属导管向上（吊顶方向）推，但未

能推动金属导管。接着，谭静站在木质人字梯上用长约 40cm、

横截面大于金属导管管口的物体（据田宇回忆，该物体可能为

榔头木质手柄或者是木方）顶住金属导管管口及消防电源线向

吊顶方向反复用力顶了几下，但仍无法顶动金属导管。然后，

谭静就独自一人使用人字梯从事发商铺东侧吊顶检修口进入吊

顶内，试图往上拉吊顶下方剩余未拆除部分金属导管。当时，

田宇仍在商铺大门装饰立柱上安装疏散指示标志灯，倪伟平、

邓新华、周正仁、林国良则在事发商铺内其他房间进行装修施

工作业。

11 时 20 分许，田宇正在商铺大门装饰立柱位置处蹲着安装

疏散指示标志灯时，听到事发商铺吊顶内的谭静大叫了一声，

田宇就马上叫了一声“谭静”，但没有人回答。田宇站起来又

大声叫了一声“谭静，你怎么了？”，仍没有人回答。田宇感

觉谭静出事了，便立即爬上事发商铺吊顶西侧检修口下方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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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木质人字梯顶部。田宇站在木质人字梯上通过西侧检修口看

到谭静的手机掉在吊顶板上，手机照明灯射向上方楼板，谭静

头朝东、脚朝西、面部向下躺在吊顶板上，谭静的脚在消防管

下方、头部在承重立柱旁，上身赤裸、下身穿有六分裤，脚穿

了布鞋，上身腰部位置左右两边分别有一个吊顶吊杆紧挨着身

体。田宇见状后，怀疑谭静可能是触电，就用右手手背轻触谭

静右小腿的皮肤，发现谭静身体未带电。接着，田宇立即爬进

吊顶内将谭静拉到事发商铺西侧检修口，同时叫来倪伟平、邓

新华、周正仁、林国良帮忙救援。倪伟平爬上西侧检修口人字

梯，用手将检修口扩大后抱着谭静下到地面，再与邓新华、周

正仁、林国良一起将谭静抬到事发商铺西南角房间地面的木板

上。

11 时 27 分，田宇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田宇打完电话后立

即与倪伟平一起对谭静实施抢救。

11 时 39 分许，120 急救医生赶到事发商铺，立即对谭静采

取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。

12 时 55 分许，120 急救医生现场宣布谭静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1.相关企业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2020 年 11 时 20 分许，田宇发现谭静出事后，立即上到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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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商铺吊顶内将趴在吊顶板上的谭静拉到西侧检修口，同时叫

倪伟平等其他 4 名工人一起将谭静从事发商铺吊顶内救出。

11 时 27 分，田宇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并立即对谭静进行

心肺复苏抢救。

11 时 28 分，楚关接到木工邓新华电话报告事故情况后，立

即开车从宝安区赶往事发现场。

11时35分，木工林国良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报告事故情况。

11 时 39 分许，120 急救医生赶到事发商铺，立即对谭静采

取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。

11 时 40 分许，乐学文化公司经理王云江接到前台雷早文电

话报告事故情况后，立即赶到事发现场配合现场处置。

11 时 45 分许，洪湖花园管理处主任冯炳庆接到保安班长钟

宝电话报告事故情况后，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并组织保安维持现

场秩序。

12 时 20 分许，楚关赶到事发商铺现场处理事故。

12 时 30 分许，楚关打电话向事发装修工程发包人刘芳报告

事故情况。

12时 55 分许，120 急救医生现场宣布谭静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当日 24 时许，刘芳与丈夫李海波从河南坐飞机回到深圳配

合事故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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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相关政府部门应急处置情况

2020 年 7 月 20 日 12 时 21 分，接到事故报告后，罗湖区应

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和区住房建设局、罗湖公安分

局、笋岗街道办事处、笋岗派出所等部门相关人员立即赶赴事

故现场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罗湖区应急管理局当场责成

楚关、乐学文化公司、洪湖花园物业管理处停止施工，保护现

场，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，配合政府开展事故调查。

综上，该起事故信息报送渠道通畅，信息流转及时，应急

响应迅速，响应程序正确，未出现政府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失

职、渎职现象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谭静：男，25 岁，汉族，四

川省射洪县人，生前系楚关雇用的木工。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笋岗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

2020 年 8 月 14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0］

病鉴字第 00019 号）的鉴定意见，死者谭静左手拇指根部皮肤、

左手食指根部皮肤、右手虎口处皮肤、右脚外踝皮肤符合电流

斑形态学及病理组织学改变；心脏、肺脏的损伤符合人体遭受

电击致死后的病理学变化和死亡机制，分析认为谭静生前系因



- 11 -

遭受电击致心、肺功能衰竭致死。谭静符合电击致死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20 万元，主要为死亡赔

偿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费用。

四、事故关联单位（个人）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企业（个人）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情况

1. 楚关对事发装修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楚关作为事发装修工程承包人，在装修施工过程中有口头

要求装修工人注意安全，为雇用的工人配备了安全帽。但存在

以下问题：

（1）对雇用的工人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。

事发装修工程施工作业前，楚关未对田宇、谭静等工人进行安

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。

（2）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事发当天上午，楚关未在

施工现场，也未安排人员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未及时发现

并制止谭静违规移动金属导管和带电的消防电源线的作业行

为。

2.刘芳对事发装修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刘芳作为事发装修工程发包人，有交代楚关到乐学文化公

司进行事发装修工程的报备，有口头督促楚关施工过程注意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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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。但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未签订施工合同或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。刘芳未与事发

装修工程承包人签订施工合同或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未明确发

包人和承包人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（2）对装修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督促检查不到位。事发装

修工程开工后，刘芳两次到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进度，未对施工

现场进行安全检查。

3.乐学文化公司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乐学文化公司设立了管理架构，制定了《深圳市乐学文化

传媒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制度》，内容包括安全检查制度、安全

运营事故隐患排查及整改制度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；与楚关个

人签订了《施工安全责任书》。但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未及时督促指导楚关进行小散工程备案。2020 年 6 月

28 日，事发装修工程已开始施工，楚关向乐学文化公司有关人

员提交了事发装修工程备案材料，但乐学文化公司有关人员于 7

月 15 日才和楚关一起到洪湖花园管理处进行小散工程备案。

（2）对本单位经营场所的安全检查不到位。乐学文化公司

作为事发商铺出租单位，未定期对事发商铺金属导管保护接地

连接进行检测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发商铺金属导管未做保护

接地连接的事故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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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洪湖花园管理处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洪湖花园管理处制定了《装修管理作业规程》、《物业管

理区域安全防范应急预案》等安全管理制度；按本单位要求定

期对事发装修工程施工现场开展了安全巡查；在罗湖区小散工

程和零星作业申报平台审核通过了事发装修工程备案申请。但

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未及时督促乐学文化公司、楚关进行小散工程备案。

2020 年 6 月 28 日，事发装修工程已开始施工，但洪湖花园管理

处未及时督促乐学文化公司、楚关进行小散工程备案，乐学文

化公司有关人员和楚关于 7月 15 日才一起到洪湖花园管理处进

行小散工程备案。

（2）未认真对事发装修工程备案资料进行严格审查。洪湖

花园管理处对楚关提交的备案资料进行审查时，未及时发现楚

关冒用深圳市和诚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资质进行备案的问

题。

（二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1.笋岗街道办事处和湖景社区工作站

（1）笋岗街道办事处

一是组织召开了笋岗街道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。笋岗街道

办事处在今年组织召开的第二、三季度防范重特大事故生产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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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事故会议时，辖区各物业管理单位（包括洪湖花园管理处）

参加了会议，会上分别对小散工程安全监管工作进行了专项工

作部署。

二是组织开展了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活动。2020 年，通过“笋

岗街道小散零星工程监管工作群”多次发布关于小散工程安全

警示、培训资料等宣传培训信息；向社区工作站印发了 1500 份

包含施工安全内容的《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册》；组织各社区工

作站、物业管理处张贴了小散工程安全宣传海报。

三是组织开展了小散工程备案工作。从 2018 年 8 月 31 日

小散工程实施全面纳管以来，笋岗街道已经完成 430 个小散工

程的施工前备案工作，其中 2020 年以来，完成了 99 个小散工

程的施工备案工作。

四是组织开展了小散工程安全巡查和执法检查。2020 年 1

月至 7 月，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和各社区工作站共组织开展了

68 次小散工程安全检查、巡查行动。2020 年 5 月 12 日，街道

公共安全办公室对深圳市乐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乐学教育城）

进行了执法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 3 处安全隐患，依法开具了责

令限期整改指令书，并督促企业在限期内完成了整改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笋岗街道办事处按照《深圳市小散

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暂行办法》履行了本单位的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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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职责。

（2）湖景社区工作站

一是组织签订了安全管理责任书。湖景社区工作站与洪湖

花园管理处签订了《安全管理责任书》，明确了洪湖花园管理

处的安全管理责任。

二是组织召开了安全工作会议。湖景社区工作站于 2020 年

1 月 13 日、6 月 5 日、7 月 16 日先后召开了三次安全生产工作

会议，召集本社区全体物业管理单位（包括洪湖花园管理处）

参加会议，会上对本社区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专项部署。

三是对洪湖花园片区开展了安全生产巡查、宣传及演练工

作。2020 年 1 月至 7 月，湖景社区工作站先后 18 次对洪湖花园

片区的小散工程进行了安全巡查，其中 5 月 22 日、7 月 2 日、7

月 9 日专门针对乐学教育城进行了工作指导和安全巡查；7 月 1

日湖景社区安全专干前往辖区内各个物业管理处派送小散工程

登记备案二维码，并讲解小散工程登记备案的流程及注意事项；

6 月 24 日在洪湖花园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消防演练活动；7 月 15

日在洪湖花园开展了“窗户安全日”宣传活动。

但湖景社区工作站相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辖区小散工程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上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
一是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巡查不到位。2020 年 7 月 10 日，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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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社区工作站网格员黄兆民曾对事发商铺进行巡查，但未及时

对事发装修工程备案情况进行核实，未及时发现事发装修工程

未进行小散工程备案等情况。

二是安全生产工作交接不到位。2020 年 7 月 1 日，曾思杏

入职湖景社区工作站任安全专干，接替原安全专干邹赞驰（邹

赞驰 7 月 6 日至 7 月 13 日被抽调到维也纳健康驿站工作，7 月

14 日申请离职，7 月 14 日至 7 月 21 日休假，7 月 22 日正式离

职），负责辖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但邹赞驰与曾思杏工作交

接不到位，邹赞驰未将罗湖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申报平台有

关工作要求及账号、密码交接给曾思杏，造成曾思杏未能及时

掌握辖区小散工程备案情况。

2.区住房建设局

一是督促开展小散工程安全监管工作。2020 年 1 月至 7 月，

先后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罗湖区小散工程安全生产监管信

息情况报送工作的通知》、《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加强汛

期小散工程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》、《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

设局关于做好“端午节”期间小散工程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的通

知》等相关文件。

二是组织开展了小散工程纳管培训和宣传。委托小散工程

第三方巡查机构定期对各街道安全生产巡查人员开展小散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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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巡查监管教学。2020 年 7 月，组织印发张贴小散工程安全

管理宣传单、宣传手册共计 31500 份。

三是开展了小散工程督导检查。2020 年 1 月至 7 月，委托

第三方巡查机构出动检查人员 45 人次，抽查小散工程 75 个，

发现安全隐共计 135 项，下发 75 份“三联单”督促责任主体整

改，整改率为 100%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区住房建设局按照《深圳市小散工

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暂行办法》履行了本部门行业安全

监管职责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界定

1.2020 年 6 月 23 日，乐学文化公司与刘芳的丈夫李海波签

订了《商铺场地使用合同》，将洪湖花园 3C 座 3F007 号商铺租

赁给刘芳、李海波（两人为夫妻关系）用于经营拉伽瑜伽店。

根据合同约定，乐学文化公司享有对拉伽瑜伽店装修工作进行

现场监督管理的权利；伽瑜伽店（刘芳、李海波）应保证装修

施工单位从事装修工作时应达到国家规定的资质标准。

2.刘芳与楚关口头约定由楚关承包事发商铺的装修施工，

装修施工总费用为 20 万元，不包括中央空调接入工程和店内消

防费用，未签订施工合同。

3.楚关雇用谭静在事发装修工程从事木工作业，谭静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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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楚关负责支付，谭静的工作内容由楚关负责安排。事发时，

谭静正在从事事发装修工程施工作业。

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界定，此起事故的发生主体为事发装修

工程承包人楚关。

五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为查明事故原因，事故调查组成员会同深圳惠安天下电气

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先后 4 次到事发现场勘查，勘查情

况如下：

（一）事发点周边监控情况

事发商铺吊顶夹层内、楼层走廊及商铺内未安装视频监控，

无法提供此起触电事故现场的相关视频画面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1.事发商铺勘查情况

事发商铺位于洪湖花园 3C 座 3 楼 007 号商铺，靠近走廊东

侧为商铺大门，西侧为玻璃隔墙预留口（施工未完成，未安装

隔墙玻璃），商铺大门与玻璃隔墙中间有一个承重立柱，谭静

触电事发点为吊顶内该承重立柱北侧位置。商铺内靠近走廊一

侧有两个检修口，分别为东侧检修口和西侧检修口。（见图 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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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商铺吊顶距楼层地面 2.5M，吊顶板由木板和纸面石膏

板组成，上层为木板、下层为纸面石膏板，吊顶骨架材质为热

镀锌铁。

2.事发金属导管、电源线和吊顶勘查情况

（1）吊顶下方事发消防电源线保护用的金属导管和电源线

勘查情况

事发商铺大门与玻璃隔墙间的承重立柱北面原有的应急

灯、疏散指示标志灯及金属导管已大部分拆除，拆除后的应急

灯、疏散指示标志灯及金属导管放在走廊地面上，承重立柱下

方还有一个接线盒未拆除，3 根新敷设的电源线（未接通电源）

图 5 事发商铺平面布置和事发点位置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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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吊在承重立柱北侧。

承重立柱北面上部位置还有一段金属导管和电源线未拆

除，金属导管穿过吊顶板伸入吊顶内，吊顶板下方的金属导管

长度为 7.5CM，金属导管内有黄色、蓝色、黄绿色 3 根消防电源

线伸出金属导管，消防电源线规格为：(BV)-450/750 1X1.5，

消防电源线伸出金属导管长度为 12CM，导线端头已包裹红色绝

缘胶布（未见导线端头铜导体露出）。（见图 6、图 7）

断开消防电源后查看黄色、蓝色、黄绿色 3 根消防电源线

外观，发现 3 根消防电源线的绝缘层在金属导管管口位置处都

存在挤压、摩擦痕迹。（见图 8）

图 6 事发处承重立柱北侧面勘查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
图 7 剩余未拆除部分金属导管和消防电源线勘查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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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黄色消防电源线绝缘层在金属导管管口位置处有破

口，破口从绝缘层表面斜向剪断的消防电源线端头方向直至消

防电源线内部的铜导体，造成铜导体外露。将消防电源线从吊

顶内的金属导管中抽出，查看黄色消防电源线破口以外部位，

均无破损痕迹。（见图 9、图 10、图 11、图 12）

图 8 黄色、蓝色、黄绿色三根消防电源线

勘查图

拍照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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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金属导管管口勘查情况

图 9 事发黄色消防电源线破口勘查图

拍照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
图 10 事发黄色消防电源线破口勘查图

拍照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
图 11 事发黄色消防电源线破口示意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9 日

图12 事发消防电源线从金属导管取出后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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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属导管直径为 2CM,管口边缘锋利。（见图 13、图 14 ）

（3）事发商铺吊顶内勘查情况

事发商铺吊顶内事发位置处有一方形通风管，承重立柱北

侧面距离通风管侧壁 60CM。承重立柱北侧面和通风管侧壁之间

敷设有 2 根通风管金属支撑吊杆固定着通风管、2 根吊顶支撑金

属吊杆固定着吊顶金属框架，还有金属导管等管线，承重立柱

北侧面和通风管侧壁之间的吊顶板上水平放置有一块木板，木

板西侧有一根南北走向高出吊顶 20CM 的消防水管，消防水管下

有一只谭静留下的布鞋。事发商铺上方楼板到吊顶板的距离为

90CM，人在吊顶内无法直立行走。（见图 15）

图 13 事发金属导管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4 日

图 14 事发金属导管管口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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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吊顶下方伸入吊顶内的金属导管呈“7”字形弯曲状，金

属导管端头接着包塑金属波纹管，连接部位用绝缘胶布保护，

包塑金属波纹管另一端口连接着吊顶内消防电源分线盒，包塑

金属波纹管、消防电源金属导管无损坏，分线盒内电源线连接

处绝缘包裹完好，无铜导体外露。（见图 16、图 17、图 18、图

19）

图 15 事发处吊顶内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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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事发商铺吊顶检修口勘查情况

事发商铺内靠近走廊一侧的吊顶上有两个检修口，两个吊

图 16 吊顶内事发消防电源线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
图 17 吊顶内事发金属导管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
图 19 事发消防电源线分线盒内状况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
图 18 金属导管与包塑波纹管连接处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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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检修口中间隔着事发处承重立柱，东侧吊顶检修口呈正方形，

正下方有一木质人字梯，梯子高 2.4M；西侧吊顶检修口因田宇

等人对谭静抢救时扩大，呈不规则形状。（见图 20、图 21）

3.事发商铺配电情况

事发商铺的配电电源主要有消防电源和室内照明电源，均

由洪湖花园 3C 座 3 楼配电房的配电箱接入。消防电源配电箱安

装在配电房内门口上方。消防电源配电箱内右起第二个标注“安

全出口、应急灯”字样的空气开关为 3 楼整个楼层的消防电源

开关，该空气开关为闭合状态，测得电源电压为 224.7V。（见

图 22）

图 20 事发商铺东侧吊顶检修口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
图 21 事发商铺西侧吊顶检修口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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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事发商铺各类金属导体带电可能性勘测

图 22 事发楼层配电箱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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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事发商铺吊顶内金属物带电情况和等电位勘测

在事发楼层消防电源控制开关闭合情况下，对事发商铺吊

顶内金属支撑吊杆、消防管道、吊顶龙骨、通风管道等金属部

位进行检测，均不带电。切断事发楼层消防电源，再次检测事

发商铺的吊顶内金属支撑吊杆、消防管道、吊顶龙骨、通风管

道与商铺照明电源配电箱的 PE 保护接地线，均为等电位。（见

图 23）

（三）事故现场勘查分析

图 23 事发商铺吊顶内金属支撑吊杆、消防管道、吊

顶龙骨、通风管道的金属部位带电和等电位勘测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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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事故现场勘查情况，结合对事故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

和查阅事故相关单位提交的资料，分析如下：

1.事故类别分析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笋岗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

2020 年 8 月 14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0］

病鉴字第 00019 号）的鉴定意见，死者谭静左手拇指根部皮肤、

左手食指根部皮肤、右手虎口处皮肤、右脚外踝皮肤符合电流

斑形态学及病理组织学改变；心脏、肺脏的损伤符合人体遭受

电击致死后的病理学变化和死亡机制，分析认为谭静生前系因

遭受电击致心、肺功能衰竭致死。谭静符合电击致死。依据《企

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

事故类别为触电事故。

2.消防电源线破损原因分析

根据现场勘查，事发商铺吊顶下方剩余未拆除部分金属导

管中伸出的黄色、蓝色、黄绿色 3 根消防电源线的绝缘层在金

属导管管口位置处均有挤压、摩擦的痕迹。结合对电工田宇的

调查询问，田宇在拆除消防电源线接线盒底盒时，将 3 根消防

电源线剪断位置处上方的电源线沿剩余未拆除部分金属导管管

口向上弯曲。谭静在试图移动剩余未拆除部分金属导管和电源

线的过程中，用横截面大于金属导管管口的物体（榔头木质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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柄或者是木方）向吊顶方向顶金属导管管口时，会将弯曲向上

的 3 根消防电源线和金属导管管口一并顶住。谭静反复多次用

力顶金属导管管口，3 根消防电源线在金属导管管口位置处均产

生了挤压、摩擦的痕迹，由于金属导管管口边缘锋利，黄色消

防电源线与金属导管管口挤压过程中，黄色消防电源线绝缘层

被金属导管锋利的管口边缘切伤破损露出铜导体。（见图 24、

图 25）

图 24 谭静用木方或榔头木质手柄顶金属导管

示意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9 日

图 25 谭静用木方或榔头木质柄顶金属导管

后金属导管和消防电源线状况示意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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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金属导管带电原因分析

电工田宇剪断消防电源线后就在金属导管管口处将消防电

源线向上弯曲，谭静在用横截面比金属导管管口大的木方或榔

头木质手柄顶撞金属导管管口时，消防电源线和金属导管管口

边缘紧密贴合挤压在一起。由于谭静多次用木方或榔头木质手

柄顶撞金属导管管口，带电的消防电源线（黄色的相线）绝缘

层被金属导管锋利的管口边缘切伤破损露出铜导体，铜导体与

金属导管紧密接触在一起，致使金属导管带电。同时，金属导

管未做保护接地连接，金属导管整体持续保持带电状态。

4.事发后金属导管不带电原因分析

根据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0］病鉴字第 00019

号）的鉴定内容,死者谭静全身可见多部位有电击伤，分析认为

死者生前遭受电击后有挣扎过程。谭静遭受电击后挣扎过程中

致使金属导管连带金属导管内的消防电源线发生移动或振动，

造成黄色消防电源线（相线）破损处的铜导体脱离金属导管管

口边缘，导致金属导管不再带电。

（四）事故情景还原

谭静站在事发商铺走道木质人字梯上用木方或榔头木质手

柄多次顶撞金属导管管口仍无法顶动金属导管后，谭静就独自

一人使用人字梯从事发商铺东侧吊顶检修口进入吊顶内，匍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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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进至承重立柱位置处，右脚外踝和消防水管接触。接着，准

备用右手或左手提拉带电的金属导管时，右手虎口或左手大拇

指或左手食指第一关节手背侧碰到带电的金属导管，电流通过

手部、人体、右脚外踝、消防水管构成电流回路，发生触电。

谭静触电后抽搐挣扎并大叫，挣扎过程造成黄色消防电源线（相

线）破损处的铜导体脱离金属导管管口，导致金属导管不再带

电，触电过程结束。但因交流电流对人的电气效应最终造成谭

静死亡。（见图 26）

（五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造成此起事故发生

的原因：

图 26 谭静触电示意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7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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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直接原因

（1）人的不安全行为

谭静安全意识淡薄，擅自进入事发商铺吊顶内违规移动带

电的消防电源线及金属导管作业时，触碰到带电的金属导管发

生触电，后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2）物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

谭静用木方或榔头木质手柄多次顶撞金属导管管口，致使

带电的黄色相线绝缘层破损，黄色消防电源线铜导体接触到金

属导管管口，造成金属导管带电。

2.间接原因

（1）楚关对雇用的工人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；

对装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。

（2）刘芳未与事发装修工程承包人签订施工合同或安全生

产管理协议，未明确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对

装修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督促检查不到位。

（3）乐学文化公司未及时督促指导楚关进行小散工程备

案；对本单位经营场所的安全检查不到位。

（4）洪湖花园管理处未及时督促乐学文化公司、楚关进行

小散工程备案；未认真对事发装修工程备案资料进行严格审查。

（六）事故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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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第二条、第三条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性质

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乐学文化公司，作为事发商铺出租单位，未及时督促指

导楚关进行小散工程备案；对本单位经营场所的安全检查不到

位。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管理不到位的责任。

建议笋岗街道办事处对乐学文化公司进行安全生产约谈，

并将约谈情况书面材料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

急管理局）。

2.洪湖花园管理处，作为事发商铺物业管理单位，未及时

督促乐学文化公司、楚关进行小散工程备案；未认真对事发装

修工程备案资料进行严格审查。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监

管不到位的责任。

建议笋岗街道办事处对洪湖花园管理处进行安全生产约

谈，并将约谈情况书面材料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

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谭静，作为事发装修工程木工，违规移动金属导管和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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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的消防电源线作业，造成此起触电事故发生。对此起事故的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谭静在此次触电事故中已死亡，不再进行责任追究。

2.楚关，作为事发装修工程承包人，对雇用的工人安全教

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；对装修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

位，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谭静违规移动金属导管和带电的消防电

源线的作业行为。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笋岗街道办事处依法依规对楚关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

情况书面材料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

局）。

3.刘芳，作为事发装修工程发包人，未与事发装修工程承

包人签订施工合同或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未明确发包人和承包

人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对装修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督促检查

不到位。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笋岗街道办事处对刘芳进行安全生产约谈，并将约谈

情况书面材料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

局）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小散工程日常安全生产管理

（监管）存在的不足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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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有关单位（个人）应针对存在的问

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刘芳（长晟健康管理公司）

一是要及时与商铺装修工程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

管理协议，或者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双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

二是施工作业前要先到物业管理处或所在辖区社区工作站进行

小散工程施工备案；三是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检查，督促承包

商铺装修工程的生产经营单位（人员）严格落实小散工程安全

生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，发现存在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

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当责令立即整改或制止。

（二）乐学文化公司

一是要严格落实商铺出租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及时

督促承租方进行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；二是要加强对各承

租方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加大施工现场的安全巡

查、检查力度，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违章行

为；三是要加强对本公司（乐学教育城）生产经营场所既有设

施尤其是电气线路的经常性维护和定期检测，及时发现并消除

各类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洪湖花园管理处

一是要按照笋岗街道办事处、湖景社区工作站的工作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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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小区业主、商铺出租人、承租人按要求及时进行小散工程

和零星作业备案；二是要严格审查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资

料，对备案资料不齐全、不真实的，一律不予审核通过；三是

要及时对已备案的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进行现场检查，及时发

现和制止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违章行为，并督促落实整改，

对拒不整改的要及时上报社区工作站或街道办事处进行处理。

（四）笋岗街道办事处和湖景社区工作站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加强辖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

业安全监管，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建议笋岗街道办事处对

湖景社区工作站有关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约谈，并将约谈情况书

面材料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同

时要进一步强化“属地管理”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一是要严格

落实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全面纳管的工作要求，加强小散工程

和零星作业“开工备案、现场核查、日常巡查、执法检查、宣

传引导”等常态化管理；二是要结合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易存

在“无资质、无技术、无培训、无方案”等特点，加大安全生

产巡查、检查力度，严厉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违章行为；三

是要加大小散工程、零星作业纳管培训和事故案例宣传力度，

严格督促辖区生产经营单位、业主，尤其是物业管理单位落实

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责任，加强施工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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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安全管理（监管），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五）区住房建设局

一是要进一步强化本行业小散工程的安全监管，加强对各

街道办事处小散工程纳管情况的抽查检查，抽查检查发现的问

题要及时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措施，并予以通报；二是会同

区应急管理局进一步完善罗湖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申报平

台，备案资料未按要求上传平台的，无法通过小散工程备案审

批,同时建议增加备案完成后的信息提醒功能，及时将备案信息

通知街道、社区工作站安全巡查人员；三是要督促教育物业管

理单位严格落实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纳管要求，加强物业

管理区域内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巡查、检查，及时

发现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。


